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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468號 委員 提案第 2442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超明、謝衣鳯、林文瑞等 16 人，鑒於勞保年金施

行後，被保險人得選擇年金給付方式，一旦選定後即無法變

更。勞保局雖有提供被保險人給付試算服務，惟民眾在領取

給付後，因遭人誤導或經濟狀況發生遽變，欲變更給付方式

，惟礙於法令規定無法為之。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給予民眾三個月意思表示猶豫期，使

民眾權益之保障更臻完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明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

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即說明被保險人得選擇年金給付方式，經核

付後不得變更，合先敘明。 

二、勞保局雖有提供被保險人給付試算服務，且在保險人核付後至被保險人領取給付前仍可申

請變更給付方式。惟民眾在領取給付後，因遭人誤導或經濟狀況發生遽變，欲變更給付方

式，卻因前揭法規受阻。甚有透過訴願及行政訴訟途徑，最終仍無法變更。 

三、勞保年金事關民眾權益甚深，政府除提供現有之給付試算服務外，應在民眾領已領取給付

後納入意思表示猶豫期，讓民眾在選擇自身權益時，能更準確且具彈性，亦可避免訴訟爭

端，使民眾權益保障更臻完備。 

 

提案人：陳超明  謝衣鳯  林文瑞   

連署人：趙正宇  吳斯懷  張育美  許淑華  鄭正鈐  

陳玉珍  楊瓊瓔  陳雪生  林德福  曾銘宗  

廖婉汝  葉毓蘭  萬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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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

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已領取給付

三個月內得申請變更給付方

式一次，被保險人需負擔變

更所生之必要費用及利息：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

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一、依現行規定，雖然在核付

後，在未領取給付前，仍可

申請變更方式。但許多民眾

在領取給付後，因遭人誤導

或經濟狀況發生遽變，欲變

更給付方式，卻無法為之。

為使民眾有彈性抉擇之空間

，爰定在領取給付後三個月

內得申請變更給付方式一次

，以保障民眾權益。 

二、為顧及法律安定性及公平

性，民眾申請變更給付方式

以一次為限，同時需負擔相

關費用及所生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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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

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

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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